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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11/T 2103《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17部分，DB11/T 2103已经

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养老机构； 

——第3部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第4部分：大型商业综合体； 

——第5部分：城市轨道工程施工现场； 

——第6部分：密室逃脱类场所； 

——第7部分：石油化工企业； 

——第8部分：文物建筑； 

——第10部分：医疗机构； 

——第11部分：城市综合管廊； 

——第13部分：文化产业园区； 

——第15部分：医药制造企业； 

——第17部分：托育机构； 

——第26部分：既有公共建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 

本文件由北京市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消防救援局、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友国、杨钊、余军保、刘凯红、窦珊珊、李伟、张广鑫、黄晓家、吴懂

礼、韩小波、刘广阳、王燚、于水静、南天辰、周予启、范昕、陈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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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是DB11/T 2103《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的第17部分，遵循《社会单位和

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1部分：通则》提出的原则，是对托育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的细化。 

托育机构多与其他场所合建，具有服务对象特殊、人员密集等特点，为规范托育机构消防安全管

理，落实单位主体责任，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预防火灾发生、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

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北京市消防条例》《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北京市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文件。 

本文件基于托育机构的火灾风险分析，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资

料，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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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 17部分：托育机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托育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组织与职责、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重点管

理、日常管理、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与火灾处置、消防档案。 

本文件适用于托育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不适用于家庭托育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GJ 39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XF/T 1245  多产权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DB11/T 2103.1  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B11/T 2104  消防控制室火警处置规范 

DB11/T 2315  消防安全标识及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托育机构 childcare institutions 

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组织。 

4 基本要求 

4.1 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 DB11/T 2103.1的要求，设置在多产权建筑内的托育机构还应符合 XF/T 

124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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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有 50个托位及以上的托育机构应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行消防安全管理。 

4.3 托育机构宜定期开展消防安全评估，评估结果应向社会公示。 

4.4 托育机构应符合 GB 55037、GB 50016和 JGJ 39中托儿所的要求。 

托育机构不应设置在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彩钢板建筑内，且不应与生产、储存、经营

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相邻。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 

4.5 托育机构的厨房应采用防火门、防火窗、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区域分隔。 

4.6 托育机构的装饰装修应符合 GB 50222中托儿所的要求，婴幼儿生活和活动用房的装饰装修应使

用不燃、难燃材料，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顶棚、墙面不应设置影响疏散的凸出装饰物、镜面反光材

料等。 

4.7 托育机构服务期间不应施工动火。 

4.8 托育机构内可视监控设备或可视监控系统应在值班室、所在建筑消防控制室等场所实时显示。 

4.9 托育机构所有部位均应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管理，并应明确责任人。 

5 组织与职责 

5.1 组织 

5.1.1 消防安全组织应由消防安全责任人、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志愿消防组织

（微型消防站）及员工等组成。 

5.1.2 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应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 

5.2 职责 

5.2.1 消防安全责任人 

除应履行相关规定及 DB11/T 2103.1要求的职责，尚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a) 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统筹安排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与照护服务活动； 

b) 建立健全全员消防安全责任制，并组织考核和奖惩； 

c) 为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所需的资金和人员保障； 

d) 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 

e) 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f) 加强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定期研究消防安全工作，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5.2.2 单位消防工作机构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除应履行相关规定及 DB11/T 2103.1要求的职责，尚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a) 督促落实本单位全员消防安全责任制； 

b) 组织实施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定期向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有关情况； 

c) 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并督促落实； 

d) 制止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纠正违反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的行为； 

e) 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落实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措施。 

5.2.3 志愿消防组织（微型消防站） 

5.2.3.1 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与本单位火灾危险性相适应的志愿消防组织。 

5.2.3.2 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应建立微型消防站，并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a) 熟悉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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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参加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掌握灭火和引导疏散技
能； 

c) 接到火警后迅速集结、参加灭火救援。 

5.2.4 员工 

应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a) 参加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熟悉本单位的疏散逃生路径，掌握携抱
婴幼儿疏散的技能； 

b) 熟悉本岗位火灾危险性，熟练掌握扑救初期火灾、报告火警等技能； 

c) 掌握简易防毒面具的佩戴使用方法； 

d) 每日离岗前应及时关闭非必要电器设备； 

e) 发现违规吸烟、携带火种、使用大功率电器等行为时应立即制止，发现其他火灾隐患应及时
向负责人报告。 

6 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 

6.1 托育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应符合 DB11/T 2103.1的要求。 

6.2 专项消防安全管理应包括以下主要制度： 

a) 易燃物管理制度； 

b) 可燃物管理制度； 

c) 电器设备管理制度； 

d) 安全疏散管理制度； 

e)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演练制度。 

7 重点管理 

7.1 用火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婴幼儿生活和活动的用房内不应使用蜡烛、蚊香、火炉等明火，并应设置明显的禁止标志； 

b) 除厨房外，其他区域不应携带火种进入； 

c) 厨房炉灶、烟道等设施与可燃物之间应采取隔热或散热等防火措施； 

d) 厨房的排油烟管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 

7.2 用电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器产品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并定期维护管理； 

b) 电气线路应定期进行防火检测，并采取措施加强电气线路的日常监测； 

c) 婴幼儿生活、活动等用房非使用期间应切断非必要电源； 

d) 不应随意私拉乱接电线、采用延长线插座串接方式取电、擅自增加用电设备等； 

e) 电源插座、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距离可燃物的距离不应小于 0.5m；电源插座、照明开关不

应安装在可燃材料上，确需时，应采取有效的防火隔离措施； 

f) 托育机构内设置电取暖设备时，配电回路应设置与线路安全载流量匹配的短路、过载、漏电
保护装置； 

g) 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及其蓄电池不应在室内、安全出口停放、充电；具有蓄电功能的儿
童游乐设施不应在照护服务期间充电。 

7.3 用气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气用具及其管路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并定期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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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应采用管道供气，不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c) 使用燃气前应确认燃气灶具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使用后应及时关断气源。 

7.4 易燃、可燃物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除日常用量的消毒酒精、空气清新剂外，不应存放汽油、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 

b) 应与火源或易着火区域保持安全距离； 

c) 室内不应设置使用氢气等易燃易爆气体充装的装饰物品； 

d) 室内的活动器材、书架、桌椅、床体及卧具等宜采用不燃、难燃或阻燃材料； 

e) 应定期清理废弃的易燃可燃杂物。 

8 日常管理 

8.1 消防设施 

8.1.1 消防设施设置应符合 GB 55036、GB 55037和 GB 50016中托儿所的要求。 

8.1.2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25201的要求，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应定期维护保

养。 

8.1.3 未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的托育机构，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8.1.4 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托育机构，应设置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8.1.5 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托育机构，应设置具备联网报警功能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8.1.6 使用燃气的厨房应配备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和燃气紧急切断装置，设有燃气间的，应配备可

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8.1.7 厨房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并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

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 

8.1.8 应配备相应数量、规格适用的简易防毒面具，并放置在便于紧急取用的位置。 

8.1.9 建筑面积大于 50m
2
的房间，疏散门数量不应少于 2个。 

8.1.10 托育机构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安全出口、疏散门或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门，应能在

火灾时向外推开，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以下方法或其他等效的方法： 

a) 设置安全控制与报警逃生门锁系统，其报警延迟时间不应超过 15s； 

b) 设置能远程控制和现场手动开启的电磁门锁装置，当托育机构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采
用电控锁直接断电、逻辑判断联动或其他等效方法与系统联动，并应每季度进行联动控制功

能测试； 

c) 设置推闩式外开门。 

8.1.11 托育机构建筑的门窗不应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1.12 应在各楼层疏散通道的明显位置设置疏散平面图。 

8.1.13 应保障疏散走道、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门和消防车通道的畅通，不被占用、堵塞、封闭。 

8.1.14 消防安全标识设置及管理应符合 GB 15630和 DB11/T 2315的要求。 

8.2 防火巡查、检查 

8.2.1 托育机构的防火巡查、检查内容应符合 GB/T 40248的要求。 

8.2.2 托育机构应每日进行防火巡查，托育服务期间应至少每 2h巡查 1次。 

8.2.3 托育机构应每月至少开展 1次防火检查。 

8.2.4 防火巡查、检查记录应符合 GB 25201和 GB/T 40248的要求，并应签字确认。 

 

 



DB11/T 2103.17—2025 

5 

8.3 火灾隐患整改 

8.3.1 应建立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制度。 

8.3.2 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应立即改正；不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及时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或者

消防安全责任人报告，消防安全管理人或者消防安全责任人应确定整改措施、期限和资金。 

8.3.3 火灾隐患未消除之前，应加强防范措施。 

8.3.4 火灾隐患整改完毕，应将整改情况记录报送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存档。 

9 宣传教育培训 

9.1 应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9.2 应至少每半年组织 1次对所有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对新员工应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培训

合格后方可上岗。 

9.3 下列人员应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 

a) 消防安全责任人； 

b)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c)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和操作人员； 

d) 其他应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人员。 

9.4 消防安全培训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等； 

b) 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灭火措施； 

c) 建筑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 

d) “119”火警报警方法程序、扑救初起火灾、应急疏散和自救逃生的知识、技能； 

e) 携抱婴幼儿疏散的技能，简易防毒面具的佩戴方法； 

f)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内容、操作程序。 

10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与火灾处置 

10.1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0.1.1 应结合功能分区、疏散路径、婴幼儿特点等编制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预案的编制和实施应

符合 GB/T 38315的要求。 

10.1.2 与其他场所合建的托育机构，应与所在建筑的消防控制室或微型消防站建立有效的通信联系

和应急联动机制。 

10.2 预案演练 

10.2.1 托育机构应每半年组织不少于 1次的演练，应针对婴幼儿没有自主疏散能力的特点，加强应

急疏散演练。 

10.2.2 与其他场所合建的托育机构，应参与该建筑的灭火和应急疏散的演练。 

10.3 火灾处置 

10.3.1 火警处置应符合 DB11/T 2104的相关要求。 

10.3.2 发现火情，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就近人员扑救初起火灾。 

10.3.3 应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广播等多种形式，立即通知所有人员进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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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与托育机构合建的其他场所发现火情时，应立即通知托育机构。 

10.3.5 微型消防站人员应在 3min内赶到现场，使用就近的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灭火，现场设置警戒

区，避免无关人员进入火场。 

11 消防档案 

11.1 消防档案应符合 DB11/T 2103.1的要求。 

11.2 消防档案应由专人统一管理，定期更新。 

11.3 消防档案应包括托育机构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应符合 GB/T 40248 的有关要求，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应符合 GB 25506 中消

防控制室资料的有关要求； 

b)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除应符合 GB/T 40248 的有关要求外，根据托育机构特点还应包括：有关

部门签发的各种法律文书、厨房排油烟道清洗记录、志愿消防组织(微型消防站)日常训练记

录、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及制修订记录等。 

 

 


